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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客家傳統技藝培訓計畫 

114年 11月 19 日第 1141604780 號簽核定 

一、計畫緣起 

臺南市政府(下稱本府)為鼓勵本市各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廣客家傳

統技藝，讓學校師生深入認識客家文化，藉由技藝的學習與實踐，同

時結合教育資源，提高師生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和興趣，進一步將客

家文化融入校園日常，實現文化教育與傳承，爰訂定本計畫。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透過多元策略與具體行動，推動客家傳統技藝的保存、傳承

與創新，實現以下目標： 

（一） 保存文化價值：由學校自行規劃客家傳統技藝傳習課程，將客家

傳統技藝融入課程及校園活動，本計畫涵蓋客家獅、布馬陣、八

音樂器、山歌、民俗手工藝等客家傳統技藝。 

（二） 培養傳承力量：激發學子對客家文化的興趣，透過技藝學習和實

踐，培養新一代的文化傳承者，並將客家精神注入校園生活。 

（三） 促進文化融入校園：透過學校單位的參與，將客家傳統技藝融入

課程及校園活動，讓文化教育不僅侷限於技藝學習，亦成為校園

文化的一部分。 

（四） 創造學習成果：以學生為核心，透過技藝學習、實作與成果展示

活動，強化其文化素養與自信，並推動技藝的實踐與創新。 

（五） 深化族群認同：透過客家傳統技藝的教學與活動，讓學生及學校

社群更加了解客家文化，進一步促進族群間的和諧與尊重。 

 

三、委託對象 

本市各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四、經費預算 

每一學校至多申請一案，每案最高核定新臺幣伍萬元，所需經費由本府

預算項下支應。但為配合政策需要並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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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期程 

自本府核定日起至當年度 11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課程計畫事項。 

 

六、受理申請 

(一) 申請時應檢具計畫申請表(附件 1)、經費概算表(附件 2)等，於二月

底前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本府得不予受理。申請資料缺

件時，本府得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二) 本府於受理期間截止後進行審核，審核結果另以書面方式通知。 

(三) 未依核定計畫內容支用、虛設、浮報或違反本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

者，本府除撤銷委託及收回該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申請單

位暫停委託。 

 

七、支用項目 

本計畫委託經費支用於辦理客家傳統技藝傳習課程及相關活動時之必

要支出，包括以下項目： 

(一) 講師費：支付聘請客家傳統技藝專業講師、助教的授課費用。講師

鐘點費每節最高以新臺幣 400 元計算。 

(二) 教材與教具費：傳習課程所需的教材、工具、實作材料。包括教材

印製及相關視聽教具製作費用。 

(三) 場地租借費：辦理傳習課程或展示活動所需的場地租借費用（限於

非校內辦理之情況）。 

(四) 宣傳推廣費：傳習課程或活動的宣傳品設計、印刷，以及網路或實

體宣傳推廣費用。 

(五) 成果展示相關費用：辦理成果發表活動的相關費用，包括展示設備、

場地布置及宣傳費等。 

(六) 活動雜支：計畫執行的其他必要雜項支出，例如文具、郵資、二代

健保等。其費用不得超過本點(一)至(五)款經費總額之百分之五。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受委託學校於接獲本府核定函後 10 日內，得檢具領據及匯款帳戶

資料請領全額委託暫付款，如有涉及所得稅扣繳事宜，應由受委託

單位負責辦理。 



3 

 

(二) 受委託學校應於課程計畫結束後 15 日內，將核銷資料及成果報告

送交本府審核。逾本計畫規定期限未辦理核銷者，本府得撤銷其委

託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三) 核銷文件： 

1. 經費收支清單表：詳列所有計畫經費的支出明細。 

2. 印領清冊：記錄課程及講師簽到領取清單。 

3. 黏貼憑證正本：包含與計畫執行相關的發票、收據及其他佐證

文件。 

4. 成果報告書(附件 3)：包括課程執行概況、參與(男、女)人數、

課程內容及執行成果等。 

5. 影像紀錄：提供 10 張以上的活動照片(含電子檔)。 

(四) 本府收到核銷資料後，將審核確認內容完整性與符合計畫規範，超

出計畫核定範圍之費用不予核銷。如有未達要求之部分，受委託學

校需配合補充相關資料或繳回款項。 

(五) 經費支用之憑證處理，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範辦理。 

(六) 執行結果如有未執行之經費，或結算後總經費低於原核定總經費者，

應依比例核減委託經費並繳回。 

 

九、預期效益 

（一） 保存與延續傳統技藝 

透過本計畫，系統性地推動客家傳統技藝傳習，確保技藝能夠在

學校內代代相傳，避免因時代變遷而失傳。 

（二） 提升學生文化認同感 

讓學子生參與客家傳統技藝的學習過程中，深入理解客家文化內

涵，培養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驕傲感，並促進多元文化共融。 

（三） 培育技藝傳承種子 

以學校師生為核心，培養具有傳承能力的技藝人才，使其成為未

來推廣客家文化的重要力量，逐步形成可自我延續的文化傳承生

態圈。 

（四） 促進學校文化教育多樣性 

增加學校課外活動及文化教育課程的豐富性，為學生提供更多元

的學習內容與實作體驗，激發創意與興趣，增強校園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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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強化地方文化資產價值 

藉由傳習課程與成果展示，深化地方對客家文化的認識，進一步

強化臺南市的文化特色與文化資產價值，增添地方文化內涵。 

（六） 促進跨世代文化交流 

邀請技藝師傅進入校園授課，提供學生與傳統技藝專家交流學習

的機會，達成跨世代的文化互動，建立珍貴的文化傳承連結。 

 

十、其他事項 

(一) 執行期間內，各受委託學校應依核定計畫內容進行相關傳習課程及

活動，以確保計畫順利推進與資源有效運用。 

(二) 各項活動內容需符合教育法規及政府相關規範，並確保課程執行過

程中的安全性與學生參與權益。 

 


